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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刊發。

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

年業績，相比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預期錄得進一步虧

損。有關虧損主要由於本集團零售業務產生的虧損增加所致。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敬請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條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相比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

年業績，預期錄得進一步虧損。有關虧損主要由於本集團零售業務產生的虧損增加所

致。

由於本公司正最終確認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故本盈

利警告公佈乃以董事會按照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作出之初步評估為依據，而有關業

績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有關本集團表現之詳情將於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下旬刊發的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佈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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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敬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

主席

謝超群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謝超群先生、林少華先生及劉友專先生；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為葉英琴女士；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斐先生、范仲瑜先生及劉

耀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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